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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实验教学中心（室） 

突发事件应急救援规定 
 

师政科技〔2016〕22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确保我校师生员工生命财产的安全，严防实验教

学中心（室）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将实验教学中心（室）意外

安全事故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根据我校实验教学中心（室）

的具体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的领导工作，由学校预防和处置

突发事件工作领导小组承担。各有关单位要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

负责本单位实验教学中心（室）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的领导工作。 

第三条  各有关单位实验教学中心（室）应根据本规定精神，

结合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制定详细、可操作性强的应急救援预案。 
 

第二章  应急救援工作的组织及有关准备工作 

 

第四条  各有关单位应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成立实验教

学中心（室）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工作组，确定具体的参加人员及

人员的具体分工，明确总负责人及每一具体行动的负责人。各单

位应将具体人员名单及其分工情况提交到学校预防和处置突发

事件工作领导小组、校保卫处及科学技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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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应急救援工作的有关人员应掌握学校预防和处置

突发事件工作领导小组、保卫处和科学技术处的值班电话及有关

负责人的联系电话，同时将各负责人的联系电话报到上述机构，

以便发生突发事件时能及时上报和保持通讯联系。 

第六条  各有关单位应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配备完善应

急救援所需的设备、设施及个体防护装备，保证各有关人员能熟

练掌握使用。 

第七条  实验教学中心（室）楼道应配备有应急灯及安全疏

散标志，以便发生突发事件时能及时疏散人员。电源总开关应有

明显的标志，并确保应急救援有关人员能了解具体安装地点，以

便发生有关事故时能及时切断电源。 

第八条  各有关单位应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分析可能发

生的突发事件的种类，并针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的种类制定具

体的处置方案，保证有关人员能熟练掌握。 

第九条  各有关单位应在实验教学中心（室）及相关地方的

明显位置上悬挂突发事件的处置原则及处置方法，保证实验教学

中心（室）工作人员及实验者都能清楚了解，以便实验教学中心

（室）有关人员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各负其责，及时、有序、有

效地进行妥善处置。 
 

第三章  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的实施 

 

第十条  突发事件发生时，各有关人员应根据各自的分工，

并根据事态的严重程度，在第一时间内分别向有关部门报告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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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同时组织紧急救援工作。如果事态严重，有必要疏散现场人

员的，应及时疏散现场人员至安全地点；造成人员伤害的，应迅

速抢救伤员。事态稳定后，应及时保护现场。 

第十一条  在发生火灾时，如果火势较小，应迅速组织扑灭；

如果火势较大，或现场有易爆物品存在，有可能发生爆炸危险的，

应迅速组织人员撤离现场，同时向校保卫处和 119 报告。有条件

切断电源的，应迅速切断电源，防止事态扩展。 

第十二条  对于药品中毒或药品伤害事件，有关人员应根据

本单位情况制定针对药品伤害的处置方法预案，及时作出妥善处

理，并将受害人员及时送至医疗机构接受治疗。必要时，应及时

疏散现场人员，并保护现场。 

第十三条  对于毒气泄露事件，应迅速组织人员撤离现场，

同时切断电源，防止泄露气体中有可燃性气体而发生火灾事故。

有条件的，应利用个体防护装备（防化服、防毒面具等）将泄露

源封闭，然后向有关部门报告，以便及时处理。事态较严重的，

或泄露源不能有效控制的，应迅速报告有关部门或报警，同时将

现场附近人员疏散至安全地点。 

第十四条  对于爆炸性突发事件，应迅速疏散现场人员并保

护好现场，同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如造成人员伤害的，应迅速抢

救伤员。 

第十五条  对于用电安全事故，应迅速切断电源，如造成人

员伤害的，应迅速抢救伤员，同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并保护现场；

如伤员因触电而发生窒息，专业抢救人员又尚未到达时，应及时

对伤员进行人工呼吸，复苏后及时将伤员送至附近医院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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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事故现场的恢复 

 

第十六条  对于需要保护现场的安全事故现场，在事实尚未

弄清楚之前，事故现场由校保卫处负责保护，发生事故的单位应

予配合，直至解除保护状态。事故现场保护状态的解除，由学校

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工作领导小组决定。 

第十七条  处于保护状态的事故现场，停止使用，与调查事

故无关的人员不得进入。事故现场应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有关

人员要进入事故现场，须经校保卫处许可。 

第十八条  对于轻微的安全事故，无需报送公安机关侦查的，

由校保卫处负责调查，并向桂林市相关部门报告；对于较严重的

安全事故，由校保卫处负责向桂林市公安机关及相关部门报告。 

第十九条  对于安全事故有媒体介入采访的，由校党委宣传

部负责接待采访及安排发言人。发言人应向有关部门了解掌握真

实情况，防止发言失实。 

第二十条  对于安全事故恢复到正常状态及事故现场恢复

使用，由校保卫处决定。对事故调查的结论，由保卫处负责组织

材料向学校及桂林市有关部门报告。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广西师范大学实

验室突发事件应急救援预案》（师政科技〔2004〕14 号）同时废止。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由科学技术处负责解释。 


